关于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中小企业局《关于支持开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工作的通知》(鲁财工[2017]12号)精神，统筹推动我市医药产业集约集聚发展，扎实做好医药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创建工作，加快推进《淄博市医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实施方案（主导产业集群）》的落实，切实提高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正、科学、高效；
（二）突出龙头带动，择优集中安排；
（三）专户专账，专款专用；
（四）依法行政，规范管理；
（五）跟踪问效，责任追究；
（六）每家企业获得扶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300万元。
第二章  扶持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三条  申报主体应为在淄博市注册、生产、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药行业企业，产品范围主要包括制药及保健品、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药用包装材料及药用辅料等领域。企业具有行业龙头地位和优势产品，对产业集群发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保持较高的研发能力和投入水平，经营管理规范、诚实守信，拥有较高盈利水平，无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记录。
第四条  本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和申报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药创新。对2017年以来，企业完成新药化药1至2类、生物制品1至2类(治疗与预防用)、中药及天然药物1至6类Ⅲ期临床取得新药上市许可（新药证书）或取得重要进展的,根据临床实际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扶持；鼓励企业开展药物制剂创新国际化开发战略，对完成创新药物及其制剂申请（NDA）、仿制药申请（ANDA）批准的制剂研发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
（二）高端医疗器械设备及制药装备创新。对2016年以来，企业在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生物技术制药装备等领域开展研发，实现核心技术重要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对2017年以来，企业新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依据产品在行业地位、技术水平和实际研发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
（三）高端药用包装材料创新。对2016年以来，企业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对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和解决关键技术瓶颈制约，取得药用包装材料创新成果，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
（四）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对2016年以来，企业瞄准国际领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在医药行业产生重要影响，解决瓶颈制约技术、实现重要突破的关键共性技术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
（五）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建设。对2016年以来，企业在制药、医疗器械设备制造等方面采用互联网智能制造先进技术，取得显著成绩并走在全国医药行业前列的，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对2016年以来，企业采用互联网先进技术，成功创建企业医药电商平台，能力和水平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最高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扶持。
第三章  评审流程
第五条  企业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扶持范围和申报条件，认真填写和报送以下材料：
（一）《淄博市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请表》（见附件）；
（二）企业符合本办法规定扶持范围和申报条件项目的合法有效性证明材料（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第六条  市经信委会同市财政局、市医药行业协会对企业报送材料进行审核。
第七条  市经信委会同市财政局、市医药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对通过审核推荐的项目进行论证评审，产生《淄博市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
第八条  将专家评审产生的《淄博市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在市经信委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第九条  市经信委会同市财政局对已确定的《淄博市省主导产业集群（医药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按规定程序完成文件签发，市财政局按照资金拨付程序向有关企业拨付扶持资金。
第四章  责任
第十条  企业申请支持政策，应本着诚实守信，确保申报材料须真实有效。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须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专项资金，并自觉接受各级经信、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凡经核查发现有违真实性问题、骗取财政资金的，一律记入我市信用管理系统，已经取得的支持资金予以追回，并按照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6月15日起施行。


